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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共北京林业大学委员会文件

北林党发〔2019〕20 号

中共北京林业大学委员会

关于印发《北京林业大学

向离退休老同志通报情况制度》的通知

各单位：

《北京林业大学向离退休老同志通报情况制度》已经学校党

委常委会审定，现印发你们，请遵照执行。

中共北京林业大学委员会

2019 年 5 月 20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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北京林业大学向离退休老同志

通报情况制度

为进一步贯彻落实中央、教育部和北京市有关老干部工作的

方针、政策，充分体现学校对离退休老同志政治上的关怀，让离

退休老同志及时了解学校的改革发展变化及其他重要情况，关心

支持学校的改革和发展，使学校决策更加民主化、科学化。现结

合学校实际，制定向离退休老同志通报情况制度。

一、通报主体

通报主体为学校党政、有关职能部门及离退休工作处。

二、通报对象

通报对象为全校离退休老同志，具体参加通报会的人员范围

可视具体情况而定。

三、通报内容

l.学校的改革发展情况；

2.学校的重大改革措施出台；

3.上级召开的重要会议精神；

4.校级领导班子调整等重大情况；

5.关乎老同志民生等方面事项；

6.应当通报的其他事项。

四、通报形式

1.情况通报通过多渠道多种形式开展，线上线下相结合，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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期与不定期相结合。主要以召开会议、座谈会、信息推送或印发

文件资料等形式进行。

2.一般情况下，学校整体情况由校领导集中通报，一年不少

于一次，遇有重大情况随时通报。涉及老同志重要事项，有关职

能部门及时通报。

五、通报原则

1.凡涉及党和国家重要机密的内容，不得通报；

2.对有专门要求的决议、决定、会议内容等根据要求控制在

不同范围内进行通报。

六、其他

1.学校重要工作原则上由主管离退休工作的校领导进行通

报，其他事项由有关职能部门负责人通报，或由离退休工作处负

责人代为通报；

2.本制度由离退休工作处负责解释；

3.本制度自公布之日起执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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北京林业大学党政办公室 主动公开 2019 年 5 月 21 日印发


